
題目：祢愛的大能  經文：約翰福音 11：1-45 

復活，是基督信仰中重要、不可妥協的教義，神因為愛我們，差祂的獨生子耶穌來到世界，而耶穌

為我們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後從死裡復活，使我們有新生命。約翰福音的作者是「耶穌所愛的那

門徒」，而這段經文描述「主所愛的人病了」，在閱讀時可以這樣理解，在文句中-充滿著精心的小細節，

在段落中-看見大的格局，兩者緊密交織，小細節不否定大格局，而大格局也不忽略小細節。 

一、在付上代價的行動中，看見神的主權(v1-16) 

人都會害怕，不論是其他人的眼光、暴力的壓迫，都讓人會想逃避躲藏。耶穌的愛呈現在，祂願承

擔風險，以具體的行動來表達關心。不論對內不被理解、對外安全顧慮，都需要付上相對應的代價，但

耶穌卻沒有放棄表達愛的機會，選擇來到祂所愛的人身邊。對事奉者而言，話語選擇說或不說，任務選

擇做或不做，都應該幫助人在基督的生命裡尋獲意義，世人認為的代價與利害分析不是重點，重點是活

出基督的愛；從大格局來看，耶穌的愛呈現在祂的主權，歷史中常常討論「耶穌耽擱」的原因，這個耽

擱的決定，引導我們看見耶穌拒絕被人操控、不是受制於人的請求，而是要等候祂父的時候來到。耶穌

愛的行動，是在祂的主權中運作，耶穌的耽擱，建立了人的信心，是為所有相關之人的益處。 

二、在運用言語的問答中，看見神的救贖 (v17-27) 

說話，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生活經驗。耶穌提出問題，給人機會建立信仰反思，耶穌也透過問答，

來堅固人心。耶穌所關切的是，把馬大的焦點，從對末日所要發生之事的抽象信念，轉移到她個人對耶

穌的信心，末日要發生的事，是只有耶穌才可以成就的；從大格局中來看，神的救贖在耶穌身上展現，

神所預備的救恩，也絕對不能跳過耶穌基督。經文「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」，接續第二十六節，「有永

生」指的是神的大能造成的，「相信我」則是強調個人必須採取的態度，兩者結合為一。 

三、在同理等候的陪伴中，看見神的憐恤 (v28-38) 

耶穌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，而樂意身在其中給予支持，提供了高度情緒價值。這一位真實來到世

界上的主，選擇成為人的朋友，也選擇在人憂傷的時刻與人同在。耶穌給人機會向祂哭泣，讓人能自由

地陳明心中的憂傷與痛苦，祂選擇在看似不多的言語中同理與陪伴，不離不棄。這一位以馬內利的耶穌，

展現出神與人同在的模樣；「耶穌哭了」包括了靈裡悲嘆、憂愁、深深的嘆息，當耶穌面對著周圍這一

群不接受天父啟示真理的人，祂感到憤慨，但是與神為敵的世界，卻同時也是神所愛的對象。生某人的

氣，和對那人的愛，並不是互相矛盾的：「沒有義怒的憂傷與同情，只會縮減為多愁善感，而沒有憂傷

的義怒，則會令人剛硬，變成自義、傲慢」。 

四、結論：愛的大能(v39-45) 

在這個「感謝、聽、成為見證」的禱告提醒我們，愛是從神而來，復活的能力是從神而來。故事的

結局是開心的，卻也是諷刺的，耶穌使自己死去的朋友拉撒路復活，卻促使猶大公會決定要對付耶穌，

導致祂自己被處死；這個死人復活的神蹟，叫父與子得著榮耀、顯出天父與耶穌的身分，但真正得榮耀

的時刻卻是耶穌的受死。耶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運用祂的能力嗎？在耶穌的行動中，有那一份深

切的愛，祂的能力是從神而來，是為了完成神所託付的使命，祂的愛也吸引人跟隨，使我們能夠學習去

愛。 

金句：所以，我們只管坦然無懼的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恩惠，作隨時的幫助。(來 4：16) 

思考討論題目： 

1. 祢曾用「付代價的行動」「言語的問答」「同理的陪伴」來表達對人的愛嗎？ 

2. 在你的信仰經歷中，耶穌/神的愛彰顯在什麼地方？ 


